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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

关于廊坊星纳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破

产清算一案选任破产管理人的公告

本院裁定受理了廊坊星纳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

算一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之规定，本

院决定采取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，现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被申请人廊坊星纳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，曾用名廊坊

海林腾飞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，于2016年11月15日注册成

立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营业期限为自2016年11月15日至

2046年11月14日，注册资本500万元，由天津正在发声文化艺

术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0%，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:文艺创作，

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，体育赛事策划;组织体育表演活动:

体育竞赛组织，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，摄影扩印服务:摄像

及视频制作服务，体育场地设施经营(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

动)，会议及展览服务:工程管理服务，招投标代理服务，劳

务服务(不含劳务派遣);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:文具用品零售，

票务代理服务。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

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许可项目:营业性演出，演出经纪，建设

工程施工，建筑劳务分包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。(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

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)。已有部分债权人

向法院起诉，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已进入执行程序，但未能

执行完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申报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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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申报机构为编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

理人名册中的管理人；

 (二）申报机构在本年度已参加执业责任保险；

(三）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

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

规定的不得或者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(一）报名方式 

申报机构按要求填写申请书，于报名期限届满前以书面

形式（包括电子版）提交本院指定联系人处。 

(二）提交申报资料 

申报机构应准备好申报资料（一式四份）,装订成册并加

盖申报机构公章，提交本院指定联系人处。申报资料应包括

以下内容： 

1、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，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、规模、

编入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证明材料，并提交拟委派参与本案 

破产管理人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、常驻人员的执业经

历和业绩、派驻承诺书，以及参加破产业务培训的情况介绍；

2、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及

团队核心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管理人事务的相关证明材

料（含证明破产案件已审结的相关法律文书以及团队负责人

和核心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管理人事务的相关材料），

有重整经验的优先；

3、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及团队

核心成员作为管理人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的情况，包括

案件类型、数量、各案所涉及的财产数额、安置的职工人数

等内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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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申报机构拟定的本案工作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计

划、工作思路、工作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流程等内容； 

5、申报机构已经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6、申报机构参与本院破产案件竞争性遴选的优势（包括：

申报机构若被指定为管理人，愿意垫付破产费用情况及报酬

报价方案等）； 

7、申报机构担任管理人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程

（截至本公告之日）；

    8、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

应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；

9、以上资料均须将电子版(word格式，不能转化word 格

式的提交扫描件）发送到本院指定联系人电子邮箱； 

10、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的上述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

如经核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该机构将不得再担任本

案管理人，并将被列入本院管理人黑名单。 

四、报名时间

截止时间：2024年7月16日下午16:00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:周翰林 

联系地址: 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210号，廊坊市广

阳区人民法院  410室

联系电话： 0316-2127854 ，18533651085

电子邮箱： lfgypc@163.com

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

二〇二四年七月十日 


